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通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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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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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德豐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證券代號：20
	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證券代號：49


九龍倉集團、會德豐集團及會德豐地產集團

若干位於香港的商用及／或工業物業

可能以房地產投資信託方式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二○○六年四月十八日一份報章報道，指稱九龍倉集團、會德豐集團及會德豐地產集團若干位於香港的商用及／或工業物業可能以房地產投資信託方式上市，九龍倉董事、會德豐董事及會德豐地產董事謹此發出本通告，表示九龍倉、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正在探討多種為股東增值的途徑，其中包括可能將若干物業出售予將成立並且在聯交所主板上市的房地產投資信託，惟有關可能性並未作實亦未有最後決定。

九龍倉、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的股東及其他投資者謹請留意，九龍倉、會德豐及／或會德豐地產未必進行可能的上市。因此，九龍倉、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的股東及其他投資者買賣九龍倉、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股份時務請審慎。
本通告乃按照上市規則第13.09條規定發出。

當有需要時會另行發出通告。


二○○六年四月十八日一份報章報道，指稱九龍倉集團、會德豐集團及會德豐地產集團若干位於香港的商用及／或工業物業可能以房地產投資信託方式上市，九龍倉董事、會德豐董事及會德豐地產董事謹此發出本通告，表示九龍倉、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正在探討多種為股東增值的途徑，其中包括可能將若干物業出售予將成立並且在聯交所主板上市的房地產投資信託，惟有關可能性並未作實亦未有最後決定。

九龍倉、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並無就可能上市向聯交所提出申請。九龍倉、會德豐及／或會德豐地產並不保證會按現時計劃進行可能上市。當有需要時會另行發出通告。
九龍倉、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的股東及其他投資者謹請留意，九龍倉、會德豐及／或會德豐地產未必進行可能的上市。因此，九龍倉、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的股東及其他投資者買賣九龍倉、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股份時務請審慎。
本通告乃按照上市規則第13.09條規定發出。
在本通告日期，九龍倉董事會成員包括吳光正先生、李唯仁先生、吳天海先生、祈天順先生、李玉芳女士和吳梓源先生，以及六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茂波先生、陳坤耀教授、錢果豐博士、方剛議員、捷成漢先生和詹康信先生。

在本通告日期，會德豐董事會成員包括吳光正先生、李唯仁先生、吳天海先生和徐耀祥先生，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歐肇基先生、張培明先生、丁午壽先生和William Turnbull先生。

在本通告日期，會德豐地產董事會成員包括李唯仁先生、周明權博士、吳梓源先生、徐耀祥先生及黃光耀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劉菱輝先生、李大壯先生和余灼強先生。

釋義
在本通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有以下涵義：

	「上市」
	
	九龍倉集團、會德豐集團及會德豐地產集團之若干位於香港的商用物業以房地產投資信託方式在聯交所主板上市的建議；

	
	
	

	「上市規則」
	
	聯交所的證券上市規則；

	
	
	

	「房地產投資信託」
	
	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九龍倉」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九龍倉董事會」
	
	九龍倉董事會；

	
	
	

	「九龍倉董事」
	
	九龍倉董事；

	
	
	

	「九龍倉集團」
	
	九龍倉及其附屬公司；

	
	
	

	「會德豐」
	
	會德豐有限公司；

	
	
	

	「會德豐董事會」
	
	會德豐董事會；

	
	
	

	「會德豐董事」
	
	會德豐董事；


	「會德豐集團」
	
	會德豐及其附屬公司；

	
	
	

	「會德豐地產」
	
	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

	
	
	

	「會德豐地產董事會」
	
	會德豐地產董事會；

	
	
	

	「會德豐地產董事」
	
	會德豐地產董事；及

	
	
	

	「會德豐地產集團」
	
	會德豐地產及其附屬公司。


承董事會命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陳永生

	承董事會命

會德豐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陳永生
	承董事會命

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陳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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